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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文件

临卫健党组发〔2023〕32 号

中共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关于 2022 年
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

检查考核结果的通报

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经委党组同意，现将 2022 年度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党风廉政

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结果通报如下。

一、优秀单位（2 个）

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市中心血站。

二、合格单位（7 个）

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精神病专科医院、市妇幼保

健院、市卫生监督局、市爱卫办、市计生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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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以上单位要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，对检查考核中发现

的问题要认真整改落实。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

神的开局之年，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

支书们的回信精神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忠

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以“清廉医院”“清廉机关”

建设为抓手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，以全面从严治

党的实际成效，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健康高质量发展。

特此通报。

中共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

2023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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